
 依據各地政事務所造報資料彙編。

 3.本表編製2份，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長官核章後，1份送主計處（室），1份自存外，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政部統計資料庫。
 2.筆(棟)數: 依各實際辦理土地(建物)筆(棟)數計算,土地以地號為基本計算單位,建物以建號為基本計算單位;分割合併案,係以原因發生後之筆數為準。
 1.件數:依各實際辦理土地複丈、建物測量、地目變更及謄本核發之收件號數計算;如係連件辦理土地分割及合併案,則以土地分割之項目計算。

 民國101年 7月23日 14:22:25 印製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長官
主辦統計人員

 資料來源：
 填表說明：

 3,997

 1,998

 9,203

 2,028

 14,750,472.11

 2,644,876.21

 22,336  30,726

 截至本月累計辦理土地複丈案件：件數  件；土地筆數：  筆；面積：  平方公尺。

 截至本月累計辦理建物測量案件：件數  件；建物棟數：  筆；面積：  平方公尺。

 截至本月累計核發謄本：件數  件；張數：  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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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,519,300.33

 2,181,589.88

 1,337,710.45

 2,806,003.38

 2,048,547.61

 757,455.77

 281,739.45

 173,584.43

 108,155.02

 86,038.25

 49,531.27

 36,506.98

 548,886.13

 227,425.44

 321,460.69

 1,680,482.26

 1,567,556.40

 112,925.86

 208,857.29

 30,450.07

 178,407.22

 704,865.13

 129,476.45

 575,388.68

 424,757.24

 97,454.37

 327,302.87

 165,029.73

 22,834.83

 142,194.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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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,187.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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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政事務所別

宜蘭縣測量案件
 中華民國101年 6月

 1112-03-06-2

 宜蘭縣政府(地政處) 公　開　類

 月　　　報  每月終了後20日內編報

編製機關

 表　　號

 單位：件;筆;楝;平方公尺;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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